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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热线工作办法
（2026年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投资者服务热线工作，根据《证券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以及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投资者诉求，是指投资者通过投资者服务热线向本所提出的下列事项：
（一）对本所业务规则、市场服务或监管工作等提出咨询；
（二）对本所、本所下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提出投诉；
（三）对本所组织、服务和监管市场等工作提出建议。
投资者通过投资者服务热线进行信访或举报的，本所引导投资者通过网络或者信函方式提供信访举报对象违反本所业务规则的具体事实、详细线索等材料，由本所按照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所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条  投资者服务热线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立场，依法处理投资者合理诉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第四条  本所设立投资者服务热线，包括本所服务热线（4008888400-1-1、4008888400-1-2、4008888400-1-3）及其网络平台（本所网站—服务窗口—诉求受理中心—咨询投诉建议），作为接收投资者诉求的渠道，为投资者提供服务。
第五条  投资者服务热线人工服务时间为交易日8:45—11:30和13:00—17:00，智能语音系统7×24小时接听电话。
第六条  投资者对本所业务规则、市场服务或监管工作等提出咨询的，投资者服务热线帮助查询本所相关规定。
第七条  通过投资者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明确的投诉对象及其基本情况；
（二）具体的投诉事实、理由和投诉请求；
（三）有效的联系方式。
第八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投资者服务热线不予接收：
（一）同一事项已由司法行政机关、仲裁机构、调解机构、其他金融管理部门、行政部门受理，或已经本所处理的；
（二）主要事实和理由不清楚、不明确的；
（三）不属于本所业务范围的；
（四）其他不属于投资者服务热线接收范围的。
第九条  投资者对本所组织、服务和监管市场等工作提出建议的，投资者服务热线可汇总供监管工作参考。
第十条  投资者可以向投资者服务热线查询诉求处理进展。
第十一条  投资者服务热线建立回访机制，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对投资者进行回访，了解诉求处理情况。
第十二条  投资者服务热线建立投资者诉求处理满意度评价机制，投资者可以对诉求处理质量、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进行评价。
第十三条  投资者服务热线对于投资者提供的姓名、身份证件信息、电话、邮箱及其他可以识别投资者身份的信息，除依法依规使用外，均予严格保密。
第十四条  投资者应当如实表达诉求，对诉求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投资者使用投资者服务热线资源时，不得存在以下不当行为：
（1） 不尊重、无理由辱骂工作人员，破坏工作秩序，不配合诉求处理工作；
（2） 恶意反复拨打或者无正当理由长时间占用投资者服务热线电话及其网络平台资源，妨碍他人反映诉求；
（3） 不客观评价诉求处理情况；
（四）其他经投资者服务热线核实确认、存在主观恶意或造成实质不良影响认定的不当行为。
第十六条  投资者服务热线将不定期评估发生恶意举报、重复举报或者没有具体证据随意举报的来电号码。对于多次发生的，且对正常诉求处理工作造成干扰的，可采取限制相关服务等措施。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所于2024年5月15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热线工作办法》（上证发〔2024〕6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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